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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 月 9 日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告知在主席国秘鲁主持下，安全理事会打算 2018 年 4 月 25 日举行主题为

“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的高级别通报会。 

 为此，秘鲁编写了所附概念说明(见附件)。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

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古斯塔夫·梅萨-夸德拉(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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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 月 9 日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安全理事会定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举行的主题为“建设和平和保持和

平”的高级别通报会概念说明 

 一． 背景 

1. 2016 年 4 月 27 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 2282(2016)号决议，其内容与大会

关于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审查的第 70/262 号决议基本相同。 

2. 安全理事会第 2282(2016)号决议和大会第 70/262 号决议确认，应将“保持和

平”广义理解为构建社会共同愿景、确保顾及各阶层民众需求的一个目标和过程，

包括开展活动防止冲突爆发、升级、延续和再度发生，消除冲突根源，协助冲突

各方停止敌对行动，确保实现民族和解，并采取行动逐步实现恢复、重建和发展。 

3. 安全理事会和大会还在这两份决议中设想通过融入联合国所有三大支柱

——即国际和平与安全、人权与发展，将保持和平的全面办法贯穿于冲突的各个

阶段及其一切方面，其中明确包括加强国际和国内法治、推动消除贫穷、可持续

发展、诉诸司法、追究责任、善政、民主和性别平等。 

4. 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这两份决议还表示赞赏维和行动对保持和平和建设和

平作出的贡献，同时确认安全理事会与建设和平委员会大力协调和统筹合作的重

要性。在这方面，安理会表示打算请求建设和平委员会提供咨询，并审议和借鉴

其咨询意见，包括协助建立在维和行动和特别政治任务中体现保持和平所需的长

期视角。 

5. 2017 年 12 月 21 日，安全理事会在这一全面办法基础上，通过了一项主席声

明(S/PRST/2017/27)，除其他外，安理会强调指出需要开展更加协调一致、连贯和

统筹的建设和平工作，制订共同的保持和平战略，让那些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中

参与支持由国家主导的各项进程的国家和区域行为体包括妇女和青年、整个联合

国系统、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参与其中。 

6. 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认识到需要在处理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时

权衡各种对策，还要部署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开展建设和平工作，但它们只是一种

配合行动，而不能成为取代消除冲突根源政治战略的替代办法。安理会还强调对

可持续和平的机会与挑战进行综合分析的重要性，以及这种分析对制订符合冲突

后国家具体情况的解决办法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7. 安全理事会还强调，必须在评估已有维和行动或制定新的维和行动时，根据

强化分析和规划结果，并借鉴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咨询意见，考虑作出明确、可实

现、有序和分阶段的任务规定。安理会还表示打算在审查维和特派团任务和配置

时，审议与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有关的具体要素，包括是否存在协调一致的撤出

战略。 

https://undocs.org/ch/S/RES/2282(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282(2016)
https://undocs.org/ch/S/PRST/20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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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理由 

8. 针对 2016 年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达成的共识，秘书长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发

布了关于建设和平与保持和平的报告(A/72/707-S/2018/43)，在该报告中，他将建

设和平与保持和平与他当前重新定位联合国发展系统的工作，即改革管理办法和

调整和平与安全支柱的结构联系起来，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整个联合国在支持各

国努力建设和保持和平社会方面提高统一性、加强问责制和增强协同性，特别是

着重加强预防冲突的能力。 

9. 大会主席也决定 2018 年 4 月 24 和 25 日就旨在加强联合国保持和平工作的

努力和机会举行一次高级别会议。大会可能要通过一项决议，表示知悉秘书长的

报告并考虑其各项建议，同时确保根据现行任务规定，对当前的建设和平和保持

和平努力采取适当政府间后续行动。 

10. 秘鲁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一个理事国，它的一个重要焦点就是优先推动采取保

持和平的办法，预防和切实消除冲突根源。由于秘鲁国内对切实消除冲突的根源

和加强包容体制促进可持续发展已达成广泛的共识，因此这样做既符合秘鲁对多

边主义与和平解决争端原则的承诺，也遵循了本国在建设和保持一个和平和包容

的社会方面取得的经验。 

11. 在这方面，秘鲁作为安全理事会 2018 年 4 月份轮值主席，打算召开一次高

级别会议，目的是给安理会成员提供一个机会，就秘书长关于建设和平与保持和

平的报告对安理会的影响交换意见，以此补充和借鉴大会高级别会议产生的势头。 

 三． 指导性问题 

12. 我们鼓励采取干预办法处理以下问题： 

– 安全理事会及其维和特派团可以如何推动那些在受冲突影响国家开展

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工作的联合国实体彼此加强统筹协调？ 

– 安全理事会可以如何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六章帮助确保从冲突向冲突

后局势适当过渡，包括采用维和特派团撤出战略，帮助为长期可持续和

平奠定基础？ 

– 安全理事会可以如何与建设和平委员会合作，进一步支持建设国家体制

能力，并支持秘书长、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及各国作出预防性外交努力，

从战略高度有系统地应对可能导致冲突爆发、升级、延续和再次发生的

局势？ 

– 安全理事会可以如何进一步推动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妇女和青年

人参与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的国家进程？ 

 四． 通报人 

13. 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的发言者如下： 

– 秘书长 

– 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 

 

https://undocs.org/ch/A/72/707-S/2018/43

